沪工外院〔2026〕68号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客座教授聘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深化校际、校企交流合作，提升专业建设、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质量，规范客座教授聘任与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及国家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相关政策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聘任性质与定位

第二条 客座教授是指学校以柔性引进方式聘用的非在编高级学术与专业人才，以聘任协议明确权责、任务与待遇，主要承担教学指导、专业建设、学术交流、青年教师培养等工作。
第三章 聘任条件

第三条 遵守宪法法律，政治素质良好，师德师风端正，治学严谨，品行端正，无不良从业记录。
第四条 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高水平，与我校专业方向匹配，能够切实履行岗位职责。一般应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行业影响力大、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专家、能工巧匠。
第五条 热爱职业教育，愿意支持学校发展，维护学校声誉。
第四章 岗位职责

第六条 承担适量教学任务，开展课堂教学、专题讲座、学术报告或实践指导。
第七条 参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材、实训基地等专业建设工作。
第八条 指导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科研能力与实践能力提升，发挥示范引领与指导作用。
第九条 参与学校学术活动、专业研讨、项目评审、教学督导等工作。
第十条 推动校际、校企合作与产学研协同育人，协助拓展外部资源。
第十一条 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恪守学术道德与教师职业规范。
第五章 聘任程序

第十二条 部门申请：二级学院（教学部门）根据需求提出拟聘人选，填写《客座教授聘任审批表》（附件），并附相关佐证材料，经主管校领导审核同意后，报送人力资源部审查。
第十三条 签约聘任：人力资源部完成审查后，与受聘人签订《聘任协议书》。
第十四条 颁发聘书：学校统一制作并颁发聘书。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关于设置客座教授岗位的暂行办法》（沪工外院人〔2007〕2号）同时废止。
附件：客座教授聘任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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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客座教授聘任审批表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客座教授聘任审批表
	类别
	项目
	填写内容

	受聘人基本信息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现任职务
	

	
	职称/学历学位/研究方向
	

	
	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主要资历与成果（简述）
	

	聘任基本情况
	申请聘任部门
	

	
	聘任学科
	

	
	拟聘期限
	年   月—    年   月

	
	聘任理由及工作内容
	（专业建设、课程教学、学术讲座、青年教师指导、产教融合赋能等）_____________

	逐级审核审批
	申请部门
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________  

日期：____年__月__日

	
	教务处
审核意见
	部门盖章：________  

日期：____年__月__日

	
	人力资源部
审核意见
	部门盖章：________  

日期：____年__月__日

	
	校领导
审批意见
	签字/盖章：________  

日期：____年__月__日


—  2  —
—  1  —

